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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问  题 

秘书长的说明* 

 1.  依照小组委员会第 5(XIV)号决议，本说明回顾了与小组委员会有关各领

域在 2001 年 6 月 1 日至 2002 年 6 月 1 日期间的事态发展。  

一、国际人权两公约 

 2.  截至 2002 年 6 月 1 日，145 个国家批准、加入或继承了《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截至同日，149 个国家批准、加入或继承了《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102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

议定书》，47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旨在废除死刑的第二任择议定书。关于《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十一条第一款，47 个国家按照《公约》规定发表

了声明。  

                                                 

*  根据大会第 53/208 B号决议第 8段，本文件迟交是为了尽量列入最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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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3.  委员会在分别于 2001 年 7 月和 10/11 月以及 2002 年 3 月举行的第七十二

届、第七十三届和第七十四届会议上审议了缔约国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第四十条提交的 12 个报告。  

 4.  委员会在这三届会议上还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

书》第五条第四款通过了 35 项意见、4 项宣布受理申诉的决定和 15 项宣布不受理

申诉的决定。有五个案件在没有作出正式决定的情况下中止审理。  

 5.  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交了关于委员会第七十届至第七十二届会议情况

的报告(A/56/40)，将在 2002 年 7 月举行委员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之后向大会提交关

于其第七十三届至第七十五届会议的报告。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  

 6.  委员会在分别于 2001 年 8 月、2001 年 11 月和 2002 年 4/5 月举行的第二

十六届(特别会议)、第二十七届和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审议了根据《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提交的 19 个缔约国的报告，其后委员会

通过了有关结论性意见。  

 7.  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处理了若干实质性问题。特别是，委员会通过了提

交关于宗教和信仰自由、容忍和不歧视方面的学校教育问题的国际磋商会议(2001

年 11 月 23 日至 25 日，马德里)的一份声明。委员会就将人权适用于生殖卫生和性

卫生问题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和世界卫生组织举行了磋商 (格伦科夫宣言五周年 )。委

员会就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第一款(丙)项的一般性讨

论日(2001 年 11 月 27 日)开展了后续行动，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知识产权与人权的一

项声明 (E/C.12/2001/15)。委员会欢迎并核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执行局

关于建立教科文组织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教育权问题联合专家组的决

定。  

 8.  在第二十八届会议期间，委员会于 2002 年 5 月 13 日举行了关于男女平等

享受《公约》规定的所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权利 (第三条 )的一般性讨论日。

在这方面，委员会收到了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主任 Marsha A. Freeman 编写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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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讨论文件 (E/C.12/2002/5)和专家个人提交的背景文件 (E/C.12/2002/4 和 6-8)。参

加一般性讨论日的有来自亚洲、非洲、南美洲和北美洲以及欧洲的有关政府间组

织、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的代表以及专家个人。委员会特别赞赏消除对妇女歧

视委员会两名成员的参加。作为对讨论的一项后续行动，委员会决定开始就《公

约》第三条起草一个一般性意见，以便在 2003 年 5 月的第三十届会议上予以通

过。  

 9.  在这届会议上，委员会就关于教育权的讨论以及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论坛

(2000 年 4 月，达喀尔)的后续行动与教科文组织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是它在历史上

第一次与专门机构举行会议。其他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派代表参加 (见

E/C.12/2002/SA/2、3 和 4)。  

 10.  委员会还首次与《公约》缔约国举行了会议，讨论它的工作方法 (见

E/2002/22,第六章)以及共同感兴趣和关注的其他问题。  

 11.  委员会通过了提交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会议(2001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7

日，印度尼西亚，巴厘)筹备委员会的一份声明，并就世界粮食首脑会议(2002 年 6

月 10 日至 13 日，罗马)致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12.  作为对关于粮食权的一般性讨论日 (第三届，1989 年；第十七届，1997

年)和关于取得足够食物的权利(《公约》第十一条)的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1999 年)

的后续行动，委员会决定在第二十九届(2002 年 11 月)上安排审议和通过关于饮用

水权的一般性意见。  

 13.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至第二十七届会议的报告(E/2002/22)将提交 2002 年 7

月举行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实质性会议。  

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14.  截至 2002 年 6 月 3 日，有 162 个国家加入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

际公约》。有四十个缔约国按照《公约》第十四条发表了声明，承认委员会有权

接受和审查自称为该缔约国侵犯《公约》所载任何权利行为受害者的个人或个人

联名提出的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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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15.  委员会在分别于 2001 年 8 月和 2002 年 3 月举行的第五十九届和第六十

届会议上审议了本《公约》20 个缔约国提交的报告。此外，委员会还审查了《公

约》在五个报告长久逾期未交的国家的适用情况。  

 16.  委员会就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

议的后续行动通过了一般性建议二十八。在这项一般性建议中，委员会就各国在

加强《公约》的执行和委员会行使职能方面要采取的措施以及国家人权机构、非

政府组织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等其他机构的行动提出了建议。委员会还向

各国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出建议，并承诺为确保对世界会议的后续行动而与

包括人权高专办在内的联合国所有有关机构以及将为推动落实《德班宣言和行动

纲领》的建议而任命的五名独立知名专家进行充分的合作。委员会还承诺在履行

它的任务方面考虑《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所有方面。  

 17.  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声明，请各国和国际组织保证作为与

恐怖主义作斗争的一部分而采取的措施在目的或效果上不因种族、肤色、血统或

民族或族裔出身而发生歧视。在这方面，委员会宣布它打算根据《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监测立法和作法可能在与种族主义做斗争的框架内发生的歧

视性影响。  

大   会  

 18.  委员会第五十八届和第五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A/56/18)已经提交大会第五

十六届会议，将于 2002 年 8 月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后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

交委员会第六十届和第六十一届会议报告。  

人权委员会  

 19.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于 2002 年 4 月 25 日通过了第 2002/68 号决

议，其中除其它外特别提到《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委员会促请

《公约》所有缔约国加紧努力，履行它们根据《公约》第四条接受的义务，并适

当注意《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和《公约》第五条；感兴趣地注意到消除种族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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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委员会关于《公约》第四条的 1993 年 3 月 17 日一般性建议十五(42)，其中，委

员会的结论是，禁止传播以种族优越或种族仇恨为基础的所有思想，符合《世界

人权宣言》第十九条所载并在《公约》第五条中重提的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

由的权利；欢迎委员会 2002 年 3 月 18 日通过的一般性建议强调必须要对反对种

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行为问题世界会议采取后续行动；

促请尚未加入或批准《公约》的国家作为紧急事项予以加入或批准，以便在 2005

年实现普遍批准；促请尚未按《公约》第十四条的规定发表声明的《公约》缔约

国考虑发表声明；促请缔约国撤消不符合《公约》目标和宗旨的所有保留；请缔

约国批准关于向委员会供资的公约第八条的修正案，并呼吁从联合国经常预算中

拨出充足的额外资源，使委员会能够充分履行它的任务。  

三、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20.  截至 2002 年 5 月 15 日，已有 129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本《公约》。  

禁止酷刑委员会  

 21.  禁止酷刑委员会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交了其第二十五届和第二十六

届会议报告(A/56/44)。委员会在分别于 2001 年 11 月和 2002 年 4/5 月举行的第二

十七届和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审议了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19 条提交的 12 个报

告。它还在非公开会议上继续进行了《公约》第 20 条(调查)和第 22 条(个人来文)

所规定的活动。委员会将在其提交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载入关于一项调

查程序的结果摘要。在这两届会议期间，委员会一共审议了 21 件来文。委员会决

定：宣布 1 件来文可予受理、2 件不予受理。此外，委员会还就 15 件来文通过了

意见，并且停止审议 3 件来文。有关委员会第二十七届和第二十八届会议的资料

将载于上文所指提交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年度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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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儿童权利公约 

 22.  截至 2002 年 6 月 1 日，191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33

个缔约国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32

个国家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问题的任择

议定书。  

 23.  委员会在分别于 2001 年 9/10 月、2002 年 1 月和 2002 年 5/6 月举行的第

二十八届、第二十九届和第三十届会议上，审议了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 44 条

提交的 19 个初次报告和 8 个定期报告。  

 24.  委员会在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并办了关于“家庭和校内对儿童暴力”专题

的讨论日。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宣布会议开幕。一些缔约国、联合国机构、专门机

构以及其他主管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作了发言并提供了专家意见。  

大   会  

 25.  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在第 56/579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

议提交一份有关儿童权利的报告，提供关于《公约》现况方面的资料。  

人权委员会  

 26.  委员会在第五十八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儿童权利的第 2002/92 号决议，

其中提到了《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他文书的执行情况；保护和增进儿童权利，包

括身份、家庭关系、出生登记、健康、教育、不受暴力侵害等问题；不歧视，包

括不歧视女童、残疾儿童、移徙儿童；保护和增进儿童的权利，特别是处境特别

困难的儿童的权利，包括流落街头儿童、难民和流离失所儿童、童工和被指称或

认定触犯刑法的儿童；预防和根除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保护受武装

冲突影响的儿童；康复和重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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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效执行各项国际人权文书，包括联合国 
人权领域各项文书缔约国的报告义务 

 27.  2001 年 6 月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了人权条约机构主持人第十三次

年会。载有主持人建议的会议报告已作为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文件分发

(A/57/56)。  

 28.  第十四次年会将于 2002 年 6 月 24 日至 26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请小组

委员会主席介绍其与各条约机构的工作有关的工作的最新发展情况并讨论可能开

展合作的领域。另外，条约机构主持人将在会议上与各国、联合国机构、基金、

各署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讨论与其职能和协调有关的各种问题。他们还将与人权

委员会各特别程序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上一次联席会议的决定，会议将集

中讨论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所提建议的后续行动。人权条约机构主持人第十四次

年会的报告将提交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审议。  

大   会  

 29.  根据第 55/90 号决议，大会将在第五十七届会议上优先审议有效执行国

际人权文书的问题。  

人权委员会  

 30.  委员会在题为“切实执行各项国际人权文书，包括国际人权文书所规定

的报告义务”的第 2002/85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所采取的措施和执行方

面的障碍以及就人权条约机构有效运作已经采取或计划采取的确保经费筹措、充

分人员编制和信息资源的各项措施，包括从 2002 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召开首次委

员会间会议，讨论共同关注的问题，向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报告。委员会决

定在第六十届会议上优先审议这一问题。  



E/CN.4/Sub.2/2002/29
page 8

六、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31.  大会 1990 年(第 45/158 号决议)通过的本《公约》将在 20 个国家批准或

加入之后生效。截至 2002 年 6 月 1 日，有 19 个国家(阿塞拜疆、伯利兹、玻利维

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佛得角、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加纳、几内

亚、墨西哥、摩洛哥、菲律宾、塞内加尔、塞舌尔、斯里兰卡、乌干达、塔吉克

斯坦和乌拉圭 )批准或加入了《公约》，并有 11 个国家(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

智利、科摩罗、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巴拉圭、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拉利

昂、多哥和土耳其)签署了《公约》。  

 32.  大会在其第 56/145 号决议中促请所有会员国考虑优先签署和批准或加入

《公约》，表示希望《公约》能够早日生效；请秘书长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和协

助，通过世界人权宣传运动和人权领域咨询服务方案宣传《公约》；并欢迎人权

委员会与《公约》有关的移徙者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所开展的工作，并鼓励她继

续这一努力。  

 33.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决议(2002/54)。  

 
 
 

--  --  --  --  -- 
 


